
家住石家庄市某村的何某二
十几年前随丈夫将户口迁至外
省，承包的土地由亲戚代管，随着
城中村改造，其承包地易了主，土
地补偿款由他人在领取。

1986年， 因丈夫在兰州工作，
何某将自己和儿女的户口一起迁
至兰州市， 何某承包的土地暂交
由本村亲戚张某代管。 1989年 7
月， 村委会将何某的承包地收回
重新发包给康某， 并将承包土地
使用证存根登记户主姓名变更为
康某。 后该村进行城中村改造，土
地被村委会收回， 按原承包户给
予土地补偿款。 其间，康某一直在
领取土地补偿款。2007年底其再去
领补偿款时被告知所承包的土地
被法院生效判决归何某所有，补
偿款应由何某领取。 原来何某搬
回来后， 以村委会未经其同意擅
自将其承包土地更名并交由他人
耕种， 侵犯了其合法土地承包经
营权为由将村委会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审理后判决村委会
将土地承包人更名为何某。

康某不服判决，向检察机关提
出申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原审判决
未通知康某参加诉讼， 违反法定
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119条规定：“必须共同进
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
首先，作为本案争议土地的现承包
人康某是如何取得承包权的，需要
查证； 其次， 依据何某的诉讼请
求， 康某与村委会应是共同侵权
人。 因此，原审为查明案件事实应
当通知康某参加诉讼而未通知，剥
夺了康某的诉讼权利，是错误的。

法院再审依法追加康某作为
第三人参加诉讼。

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3款规
定：“承包期内， 承包人全家迁入
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
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
方。 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
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1986
年， 何某及儿女的户口迁至兰州
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被告

村委会有权收回原审原告承包的
土地后交回第三人康某承包，符
合相关法律规定。 依据第三人提
交的 《社员承包土地长期使用证
存根》， 证明该争议土地已于1989
年7月1日更名为第三人， 并盖有
村委会公章，对其真实性、合法性
应予确认。 原审处理结果与第三
人康某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原
审未依法追加康某作为第三人参
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判决
驳回原审原告何某的诉讼请求。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认为 ， 本案涉及两个焦点
问题 ： 一是何某全家户口迁往设
区的市后 ， 村委会能否收回其所
承包的土地 。 二是康某作为新的
承包人 ， 在其所承包的土地作为
本案诉争标的物时 ， 法院在审理
期间是否应该通知其参加诉讼 。

在 1986年 12月何某家户口迁
移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 》还未实施 ，但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第 14条
“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
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的
规定 ， 何某家已将户口从村里迁
走 ， 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成员 ，且何某转为非农业户口后 ，

就可以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

福利 ， 也可以依照社会保障制度
领取失业救济金或补助金 ， 如果
全家人均收入低于规定水平的 ，
也可以享受最低收入保障 。 对于
这种对象 ，如果不收回其承包地 ，
承包方就会两头获利 ， 既享受城
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福利 ， 又享受
土地承包经营权 ， 还不能解决一
部分新增人口的土地承包问题 ，
产生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受

益上的不公平 。 因此 ，村委会有权
将何某所承包的土地收回后在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重新分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 》 的颁布实施将这种情况以法
律条文的形式予以明确 ， 符合土
地管理法立法精神 。 总之 ，村委会
收回何某的土地是符合规定的 。

康某作为新的承包人 ，不论其
取得承包经营权是否合法 ， 本案
的处理结果与其都有法律上的利

害关系 ， 法院应依法通知其参加
诉讼 。

再审过程中 ，法院依法追加康
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 再审查
明何某户口迁移后应当交回承包

地 ，村委会也应依法收回承包地 。
康某是通过村委会重新发包依法

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因此 ，再
审判决驳回何某的诉讼请求 ，依
法维护了康某的合法权益 。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农村土地
问题也愈成为焦点问题 ， 对待土
地承包 ， 村民要懂得相关法律规
定 ，也要懂得如何维权 。

唱完歌，爱车被从楼上
脱落的玻璃砸坏 ， 找谁赔
偿？ 自己身在北京工作，缘
何 却 要 赔 偿 不 菲 的 修 车
费？ 房东和车主是同为受
害人还是属于侵权关系？

前不久，省会刘先生开
车带朋友去某 KTV唱歌 ，
当日23时 30分许 ， 几人走
出KTV店门 ， 准备开车回
去之时，刘先生惊呆了，唱
歌的功夫， 自己的奥迪车
被高楼掉下来的玻璃砸坏
了。 刘先生随后报了警。

警察勘查现场后，初步
认定系窗户玻璃坠落导致
车辆被砸。 后在小区物业
人员的配合下， 寻找玻璃
主人。 在确定 7楼某住户
时，多次敲门未果，刘先生
遂无奈地将车开进修理厂
维修。 在修车的 16天时间
里， 刘先生租赁了同型号
的奥迪车作为代步工具。

案发后的第二天早晨，
物业敲开了门， 得知居住
的是租户石某， 房东李某
在北京。 公安机关对石某
进行了相关询问后， 石某
自此如人间蒸发， 再也联
系不到了。

房东李某面对突如其
来的赔偿，心有不甘，辛辛
苦苦挣钱买了套房子 ，自
今年四月就租给了石某，
房屋仍在承租期内， 发生
事故时，自己人在北京，全
然 不 知 ， 不 知 该 如 何 是
好？

其实，类似的现象在城
市中时常发生， 记者走访
石市某小区， 多数居民反
映类似情况经常会遇到 ，
有时也找不到主人， 只能
自认倒霉。

此类案件涉及到哪些
法律关系？ 双方该如何维
护其权益？

河北联想律师事务所
张艳强律师介绍 ， 就本案
而言， 涉及到的主体有车
主、KTV、房主、物业公司、
租户，有多个法律关系。

第一种法律关系是保
管关系 。 作为KTV的经营
者应当为消费者 （本案车
主）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
其经营场地、服务设施、店

堂装潢、 商品陈列等应当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
的要求， 有危险性因素的
项目或者地方应当设置警
示标志 。 消费者在KTV消
费并停放车辆 ， 保管合约
已形成 。 因设施不完善或
者因经营者疏于防范等过
错，致使消费者人身、财产
损害的 ，KTV经营者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种法律关系即物
业公司的物业服务合同关
系。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物
业的管理和服务者 ， 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第36条的
规定，若是该小区《物业管
理合同》 中有约定小区建
筑 外 墙 由 物 业 公 司 承 担
的，那么根据此条例，车主
可以要求物业公司赔偿。
本案中，由于看不到《物业
管理合同》，还不能判断物
业公司是否有赔偿责任。

第三种法律关系是建
筑物所有人 （本案房主）、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本案
租户）对车主的侵权关系。
车 主 的 车 辆 在 正 常 停 放
时， 被高层建筑物外墙玻
璃脱落砸坏 ， 造成车辆损
坏。 根据《民法通则》第126
条、《侵权责任法》 第85条
的规定， 作为建筑物的所
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 建筑
物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
害的归责原则是过错推定
责任。 根据过错推定原则，
除非建筑物方能证明自身
没有过错， 否则要承担赔
偿责任。

本案中， 房屋已经出
租，事发当晚，物业配合公
安机关多次敲门未果 ，只
有租户知道当时可能发生
了什么事情 ， 个人认为租
户的责任比较大。

日常生活中，当大家遇
到类似情况时， 要及时报
警， 协助公安机关查清事
发原因， 结合案件的具体
情况选择赔偿主体 。 要注
意警示标志 ， 减少在危险
地段的停留时间。说法

结合具体情况选择

赔偿主体

火眼金睛识毒贩
冯国耀 闫利敏

12月 5日上午 10时 23
分 ， 高速交警石家庄大队
民警在西兆通服务区执勤

时 ， 发现一辆超长商品车
运 输 车 ， 该 车 长 达 18米
多 ， 远 远 看 去 像 一 辆 火
车 ， 上下两层密密麻麻排
列了 16辆小轿车 。 经查 ，
该 车 超 长 ， 涉 嫌 超 限 运
输 。 民警依法对该车司机
进行了处罚 。

郝大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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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说法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讨债也有诉讼时效

胡瑞科

今年3月20日19时许，钱某醉酒驾
车沿邢临线由东向西行驶至南和县闫
里乡派出所门口时， 与对向行驶荆某
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相撞， 发生交通事
故。 事故后，钱某驾车逃逸，造成荆某
死亡。 经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钱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死者荆某的母亲张某及儿子荆某
某要求车辆所投保的某保险公司及肇
事者钱某予以赔偿。 某保险公司拒绝
赔偿。荆家人遂将二者推上了法庭，要
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0万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钱
某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 133条之规定，应当以交通肇
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某保险公司
辩称，钱某醉酒、逃逸，属于保险合同
责任免除情形，交强险不予赔偿，由钱
某自己承担。

近日，南和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钱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一人死
亡的后果， 负事故主要责任， 驾车逃
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当以
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某保险公司
的辩护意见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76条、《侵权责任法》第48条、第53条
规定，不予采纳。

对交通事故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人张某、 荆某某的经济损失由某保
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 不足部分
由被告人钱某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相关规定，判决：被告人钱某犯交
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
年。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某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张某、荆某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
费等各项损失10万余元。

法院判决后， 某保险公司未提起
上诉，目前判决已生效，保险赔偿款已
支付给受害方。

《合同法 》第 52条规定 “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无效 。 ”
在交通肇事案件中 ， 某保险公司以肇
事者无证 、逃逸 、醉酒驾驶等理由拒绝
理赔 ，其依据是交强险保险合同条款 。
该条款第九条约定 “被保险机动车在
本条 （一 ）至 （四 ）之一的情形下发生交
通事故 ，造成受害人受伤需要抢救的 ，
保险人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

用清单后 ， 按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
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创伤临床诊

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进行

核实 。 对于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 ，保险
人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 。 被保
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 ， 保险人
在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 。
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 ， 保险人不负责
垫付和赔偿 。 （一 ）驾驶人未取得驾驶
资格的 ； （二 ） 驾驶人醉酒的 ； （三 ）被
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 （四 ）
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 。 对于
垫付的抢救费用 ， 保险人有权向致害
人追偿 。 ”该条款虽然约定无证 、醉酒
等情况下保险公司拒赔 ， 但该条款因
为违反了 《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 《侵权
责任法 》的相关规定无效 。

《侵权责任法 》第 53条规定 “机动
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 ， 该机
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 ， 由保险公司在
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 ； 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
加强制保险 ， 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
伤亡的抢救 、丧葬等费用的 ，由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 。 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 ， 其管理机
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 ”该条
明确肇事者逃逸保险公司要在机动车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76条也有相关规
定 。

国家立法要求机动车参加强制保

险 ， 其立法本意就是保护在交通事故
中的受害人 ，保险公司以肇事者无证 、
醉酒 、 逃逸等情形拒绝理赔与立法本
意相悖 ，因此在交通事故中 ，驾驶者无
证 、醉酒 、逃逸等情形 ，保险公司仍然
要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 但
需要说明的是驾驶者无证 、醉酒 、逃逸
等情形 ， 保险公司理赔后可以依法向
肇事者追偿 ；如果驾驶者存在无证 、醉
酒 、逃逸等情形 ，对第三者商业责任保
险 ， 保险公司可以依据合同条款不予
理赔 。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 ，保险公司称 ，肇事者醉酒 、逃逸 ，属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情
形，然而，法院判决———

12月10日， 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该院
以原告李某超过诉讼时效为由， 依法驳回
其诉讼请求。

2003年2月和6月， 被告沈某以做生意
缺少本金为由，先后两次向李某借款2万元
和3万元，借款期限为5年，并约定了相应的
利息。 后来，由于沈某做生意一直赔钱，直
至2011年底， 李某从未向沈某主张任何权
利。 2012年初，沈某家有土地被政府城建项
目征占，得到土地补偿款若干。李某得知后
便要求沈某偿还当初的借款， 在沈某一再
推诿的情况下，李某将沈某起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
贷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原告向法院请求保护其追偿贷款的权利，
应当适用《民法通则》 关于诉讼时效的规
定。现在被告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
讼时效，且原告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
者延长诉讼时效的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
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
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为此，法院依法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主审法官提醒：日常生活中，要学习一
些基本的法律常识， 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利。 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

任瑞飞

近日， 张家口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
民警在执行治安检查工作中， 一举抓获一
名涉嫌贩毒的犯罪嫌疑人， 当场缴获冰毒
200余克。

11月28日12时许， 张家口市巡警特警
支队驻甘字堡检查站特警队员对驶入检查
区域的一辆银灰色捷达车例行检查时，发
现车中一名男子神色慌张、语无伦次，且无
法提供真实的身份证号， 民警随即令其下
车接受检查， 并让可疑捷达车靠边等候检
查。而就在车辆启动刹那，该男子突然跳车
逃跑，捷达车司机也猛踩油门，强冲卡口。
民警见状，一边迅速对该男子进行追赶，一
边将该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 调集车辆和
人员， 多个方向对该男子及逃跑车辆实施
追堵。 在甘字堡检查站东南方向的一葡萄
园中将该男子抓获。随后，民警在其逃跑途
中丢掉的上衣中缴获冰毒200余克。

经询问， 该男子舒某对其贩运冰毒的
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 犯罪嫌疑人舒某已移交至当地
公安机关。

租户人间蒸发
房东进退维谷

本报记者 张志青

承租房玻璃脱落砸坏奥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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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根

基本案情

醉酒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

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

担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今年3月20日19时许，钱某醉酒驾
车沿邢临线由东向西行驶至南和县闫
里乡派出所门口时， 与对向行驶荆某
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相撞， 发生交通事
故。 事故后，钱某驾车逃逸，造成荆某
死亡。 经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钱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死者荆某的母亲张某及儿子荆某
某要求车辆所投保的某保险公司及肇
事者钱某予以赔偿。 某保险公司拒绝
赔偿。荆家人遂将二者推上了法庭，要
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0万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钱
某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 133条之规定，应当以交通肇
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某保险公司
辩称，钱某醉酒、逃逸，属于保险合同
责任免除情形，交强险不予赔偿，由钱
某自己承担。

近日，南和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钱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一人死
亡的后果， 负事故主要责任， 驾车逃
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当以
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某保险公司
的辩护意见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76条、《侵权责任法》第48条、第53条
规定，不予采纳。

对交通事故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人张某、 荆某某的经济损失由某保
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 不足部分
由被告人钱某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相关规定，判决：被告人钱某犯交
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
年。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某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张某、荆某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
费等各项损失10万余元。

法院判决后， 某保险公司未提起
上诉，目前判决已生效，保险赔偿款已
支付给受害方。

《合同法 》第 52条规定 “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无效 。 ”
在交通肇事案件中 ， 某保险公司以肇
事者无证 、逃逸 、醉酒驾驶等理由拒绝
理赔 ，其依据是交强险保险合同条款 。
该条款第九条约定 “被保险机动车在
本条 （一 ）至 （四 ）之一的情形下发生交
通事故 ，造成受害人受伤需要抢救的 ，
保险人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

用清单后 ， 按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
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创伤临床诊

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进行

核实 。 对于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 ，保险
人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 。 被保
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 ， 保险人
在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 。
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 ， 保险人不负责
垫付和赔偿 。 （一 ）驾驶人未取得驾驶
资格的 ； （二 ） 驾驶人醉酒的 ； （三 ）被
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 （四 ）
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 。 对于
垫付的抢救费用 ， 保险人有权向致害
人追偿 。 ”该条款虽然约定无证 、醉酒
等情况下保险公司拒赔 ， 但该条款因
为违反了 《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 《侵权
责任法 》的相关规定无效 。

《侵权责任法 》第 53条规定 “机动
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 ， 该机
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 ， 由保险公司在
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 ； 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
加强制保险 ， 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
伤亡的抢救 、丧葬等费用的 ，由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 。 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 ， 其管理机
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 ”该条
明确肇事者逃逸保险公司要在机动车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76条也有相关规
定 。

国家立法要求机动车参加强制保

险 ， 其立法本意就是保护在交通事故
中的受害人 ，保险公司以肇事者无证 、
醉酒 、 逃逸等情形拒绝理赔与立法本
意相悖 ，因此在交通事故中 ，驾驶者无
证 、醉酒 、逃逸等情形 ，保险公司仍然
要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 但
需要说明的是驾驶者无证 、醉酒 、逃逸
等情形 ， 保险公司理赔后可以依法向
肇事者追偿 ；如果驾驶者存在无证 、醉
酒 、逃逸等情形 ，对第三者商业责任保
险 ， 保险公司可以依据合同条款不予
理赔 。

法官说法

事件
高楼玻璃脱落砸坏

奥迪车

过错推定 ，是指为
了保护相对人或被害

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规
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

下 ，行为人才可以不承
担责任 。 过错推定责任
是过错责任原则的特

殊适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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